
甲方： 桂平市人民医

医疗设备采购(教学模型一批)合同更正协议

院

乙方： 广东省中科进出口有限公司

本协议中的所有术语，除非另有说明， 否则其定义与双方于2024年 11月 4

日签订的《政府采购货物买卖合同》(合同编号： GYZCBHT2024061) 以下简称“原

合同”中的定义相同。

经甲乙双方共同验收、 核对发现： 原合同 (合同编号： GYZCBHT2024061) 中

1.项 目信息 (2)物 品清单，第 16项 “ICU吊桥”数量2套，该设备数量与招标

文件、 响应文件、 实际供货及实际支付金额均为 1套不一致，经双方确认， 特签

订以下补充协议：

一、 将原合同物品清单，第 16项 “ICU吊桥”数量修正为“1套 ”。

二、 本协议生效后，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

法律效力。

三、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补充的条款之外，原合同的其余条款完全继续有效。

四、 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双

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


